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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6/2021_2022__E5_9F_8E_

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536308.htm 一、行政法主体与行

政主体 行政法主体即指行政法调整的各种行政关系与监督行

政关系的参加人组织和个人。组织包括国家机关（主要是行

政机关）、企事业组织、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；个人包括国

家公务员以及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、外国人、无国籍人等

。 人们往往容易混淆行政法主体与行政主体的概念。实际上

，这是两个有着相互联系，但又有重要区别的概念。 行政主

体是行政法主体的一种。行政可能在各种行政法律关系中存

在，但在各种行政法律关系中，它只是关系的一方当事人，

与另一方当事人共同构成相应关系的双方。 行政主体虽然只

是行政法主体的一种，但它是行政法主体中最重要的一种。

首先，行政主体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占有主导地位，而行政管

理法律关系在整个行政法律关系中又占有主导地位。其次，

行政主体在各种行政法律关系中均可构成一方主体，而其他

行政法主体只可能在一种或两种行政法律关系中出现，而不

可能在所有行政法律关系中出现。此外，行政主体，特别是

行政机关，作为行政法主体具有相对恒定性。尽管行政机关

有时也会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参与民事关系，但在绝大多数时

候和场合，行政机关均是以行政法主体的身份参与行政法律

关系；而其他行政法主体，如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等，则

常常以民法主体的身份参与民事关系，或以其他身份参与其

他社会关系和其他法律关系。正是因为上述原因，行政法学

研究行政法主体，往往将行政主体的研究置于最重要的位置



。 二、行政主体与行政机关 行政主体与行政机关两个概念的

关系极为密切。行政机关是行政主体的一种，也是行政主体

中最重要的一种。在行政主体中，法律、法规授权的组织只

占较小的比重，国家基本的主要的行政职权都是由行政机关

行使的。以至在很多情况下，人们将“行政机关”作为行政

主体的代名词。 但是，行政机关与行政主体仍然是有重要区

别的。首先，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一方当事人的总称，

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，它与行政相对人相对，是行政相对

人的对称；在行政法制监督关系中，它与行政法制监督主体

相对，是监督主体的对称。而行政机|百考试题|关只是行政法

律关系具体当事人的称谓，与法律、法规授权的组织，以及

法律关系对方当事人的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等并列。其次

，行政主体主要是一种行政法学的概念，而行政机关主要是

一个具体法律概念，用以指称享有某种法律地位，具有某种

权利（权力）、义务（职责）的法律组织。此外，行政主体

与行政机关具有包容关系，前者包容后者。尽管行政机关在

行政主体中占有极大的比重，但毕竟行政机关不是行政主体

的全部，行政主体除了行政机关以外，还包括法律、法规授

权的组织。 三、行政相对人 行政相对人，是指行政法律关系

中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另一方当事人，即行政主体的行政行

为影响其权益的个人或组织。行政相对人是行政法律关系中

的一方主体。无论是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在内的国家机关，还

是我国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以及我国境内的外国人、无国

籍人、外国组织，都可以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行政相对人主

体参加行政法律关系，享有一定的权利，并承担一定的义务

。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包括行政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和行



政程序法上的权利义务。 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： （1）行

政相对人是行政|百考试题|主体行政管理的对象。 （2）行政

相对人也是行政管理的参与人。 （3）行政相对人在监督行

政法律关系中可以转化为救济对象和监督主体。 行政相对人

的权利有：申请权，参与权，了解权，批评，建议权，申诉

，控告，检举权，陈述，申辩权，申请复议权，提起行政诉

讼权，请求行政赔偿权，抵制违法行政行为权。 行政相对人

的义务有：服从行政管理的义务；协助公务的义务；维护公

益的义务；接受行政监督的义务；提供真实信息的义务；遵

守法定程序的义务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